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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海洋秩序视角下的南海问题
楼春豪１

（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 南海问题具有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成因，且与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国际海洋法发展等密切

相关，涉及地区海洋秩序的结构与重构。 南海问题的发酵，反映了“二战”后地区秩序安排未能

得到有效尊重和维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局限性以及地区相应机制安排的缺失，同时也是

大国海洋秩序博弈与地区规则“建章立制”的较量。 对于中国来说，应该顺势而为、化危为机，
将南海问题的解决与参与和塑造地区海洋秩序相结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

之海与合作之海。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洋秩序；海权博弈

中图分类号：Ｄ８１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５８－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９；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１４ＡＺＤ０５５）、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印关系中的

海权问题研究”（１６ＣＧＪ０１４）、国家开发银行 ２０１５ 年委托课题“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性项目实施策略研究———重点国家的战略评估与政策

建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楼春豪（１９８２—），男，浙江义乌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

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南亚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海洋战略、南海问题、印度洋

问题。

近年来，随着南海局势的持续升温，南海问

题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对其根源及影响的探

讨也在增多。 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中国与东南亚

部分声索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牵涉

到历史、政治、经济、地缘等多个层面。 透过纷

繁复杂的博弈乱象，梳理南海问题的历史脉络，
不难发现，南海问题发展演变的背后还存在着

地区秩序的逻辑，是地区海洋秩序解构与重构

的过程。 尤其是随着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推

进，对地区海洋秩序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不断上

升，引起美国、日本及地区声索国的担忧与反

制，使得南海问题与地区海洋秩序交互影响。

展望未来，南海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上解决，秩
序重构的过程不会停滞，但这也是中国参与地

区海洋秩序构建、诠释新型海洋安全观的契机。

一、地区海洋秩序的失序与

南海问题的产生

南海问题有其复杂的历史经纬，牵涉地缘

政治、地缘经济、安全格局等诸多方面。 南海问

题的产生，最早可追溯至二十世纪初殖民列强

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侵占，此后由于“二
战”后的秩序安排、油气资源战略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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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出台

等原因，南海问题不断演变、发酵，由最初的岛

礁主权之争，扩展为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争夺

并存、交织的复杂局面。 地区秩序作为“存在互

动关系的相邻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观
念分配的结果，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地区制度

的创立与运行。”①南海问题从产生到发展，是地

区海洋秩序安排不完善或受到部分国家挑战的

结果，既与南海问题本身有关，也涉及亚太地区

秩序的变迁。

１．１　 战后国际秩序未得到有效遵守和维护，是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受到侵损的

根本原因。

中国是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经营南沙群

岛的国家，也是最早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主

权管辖的国家，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在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以前未曾引起他国争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二战”结束，法国、日本侵占了部分南沙

岛礁，但遭到当时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国政

府也从未放弃对南沙群岛的主权。② 第二次世

界大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去

殖民化”的过程。 对于中国而言，胜利战果之

一就是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收复包括南沙群岛

在内的被侵占领土。 “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

盟的主要国家开始谋划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

战后秩序安排。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中国、美国和英

国三国首脑发布《开罗宣言》，明确提及“三国

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

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

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

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

国”。③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也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

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

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④南海诸岛作

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显然要归还中

国。 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军队乘坐美国援助的军

舰，收回南海诸岛主权，太平岛、中业岛即是美

方援助军舰的名称。 中国政府于 １９４７ 年绘制

标有南海断续线⑤的《南海诸岛位置图》，１９４８
年公布包括《南海诸岛位置图》的《中华民国行

政区域图》，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并继承对南海

诸岛的主权。
但是，随着冷战的爆发和美苏两大阵营的

对立，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出现策略性松

动，为后来南海问题的产生埋下了祸根。⑥ １９５１
年，美国主导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声
明，“日本放弃台湾、澎湖、千岛群岛、库页岛、南
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岛屿的主权”，“日方放弃对

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所有权利、名器与请求

权”，但并未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归

属方，这种刻意为之的“主权未定论”，为南海问

题后续演变埋下了伏笔。 此后整个冷战期间，
美国基于冷战大格局和对华关系的变化，在南

海问题上保持“相对中立”。 “美国的政策困境

是，虽然基于道义和国际法理应承认中国对这

些岛礁的主权，但另一方面由于‘反共’和推进

亚太战略的考虑，美国又不情愿让中国大陆占

有这些岛礁，更不愿因此损害与菲律宾等盟友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第 ８ 页。

与中国从未放弃南沙主权相比，日本、法国即使通过侵略

行为宣称对部分岛礁的所谓主权（当然是非法的），也已经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放弃。 越南所谓的从法国继承领土管辖权的说

法站不住脚。 台湾地区文献记载，“日军战败，自南沙群岛撤出，
嗣并于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中声明放弃南沙，是已在事实上及法

理上放弃对该地之领土主权”“法国势力已自远东方面退出，该国

似已不再积极争取南沙之领土主权……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亦

面告，法国并未将南沙之主权转让与越南”。 参见傅崐成：《南（中
国）海法律地位之研究》，台北：一二三资讯有限公司，１９９５ 年版，
第 ２４－２５ 页。

《开罗宣言》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 ／ ｎａｎｈａｉ ／ ｃｈｎ ／ ｚｃｆｇ ／ ｔ１３６７５１８．ｈｔｍ。

《波茨坦公告》全文，中国外交部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 ／ ｎａｎｈａｉ ／ ｃｈｎ ／ ｚｃｆｇ ／ ｔ１３６７５１９．ｈｔｍ。

最初公布的是“十一条线”。 １９５３ 年，中国政府出于中越

友好关系的考虑，去掉了北部湾内的两条，因此也有不少人称之为

“九段线”。 为了避免此种混淆，中国政府现在称之为“断续线”，
台湾当局一般称为“Ｕ 形线”。

当然，也有学者对美国国务院档案考证后认为，“美国战

后政策规划人员从一开始就不认可中国有关南海岛屿主权声索的

合法性”，美国“在如何处理日本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问题时仅涉

及东北四省、台湾岛及澎湖列岛的归还问题，对于是否将南沙群岛

转交给中国则基本持否定态度”。 参见张晓明：“美国南海政策的

起源及演变”，《美国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８ 页。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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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①作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者，美国的

模糊策略客观上鼓励和纵容了越南、菲律宾等

国的侵权行为。 无论是菲律宾民间人士克洛马

（Ｔｏｍａｓ Ｃｌｏｍａ）鼓噪的“自由王国”，还是越南方

面宣称的“对法国领土管辖权的继承”，都是对

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都坚决反对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非法武力侵

占，无奈当时军力有限、鞭长莫及，给越、菲等国

的武力侵占提供了可乘之机。 菲律宾抓住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的机会，侵占了

中业、西月等岛礁。 越南则是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起先后侵占 ２０ 余座岛礁，１９７４ 年的西沙海战、
１９８８ 年的赤瓜礁海战，都是中方对越南侵权行

为的反击。 马来西亚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侵占

５ 座南沙岛礁。 就数量而言，南沙岛礁控制情况

是中方处于弱势（加上太平岛才 ８ 座），越南则

优势明显（２９ 座）。 无论是基于历史事实，还是

基于战后相关领土安排，南海诸岛主权均归属

中国。 “南沙群岛回归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和

相关领土安排的一部分”，②但这种秩序却并未

得到美国的维护，甚至未得到小国应有的尊重，
埋下了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的祸根。

１．２　 《公约》作为“海洋宪章”在确立海洋秩序

方面作用突出，但在处理南海问题时暴露

不少局限。

１９８２ 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人类历史

上篇幅最大的国际法典，与 １９９４ 年《第十一部分

协议》和 １９９５ 年《鱼类种群协议》一起构成联合

国有关海洋法的三个公约，其中尤以《公约》最为

重要。 《公约》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抗衡旧有国际

海洋秩序的成果，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沿海国家

维护自身海洋权利和建立国际海洋新秩序的产

物，其宗旨是：“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

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巩固各国间符

合正义和权利平等原则的和平、安全、合作和友

好关系。”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积极参

与《公约》谈判并较早加入；美国则为了维护其

旧有的海洋秩序利益，迄今未加入《公约》。 总

体上看，《公约》被誉为“海洋宪章”，对建立和

维护国际海洋新秩序起到正面作用。 但具体到

南海问题上，《公约》一些有待完善之处就暴露

得比较明显，一些规定甚至导致南海问题的激

化。 有学者曾指出，“很大程度上说，越、菲、马、
文诸国滥用 １９５８ 年的四项海洋公约以及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肆意挑战

中国南沙主权、对中国进行恶意抗辩。”④英国皇

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其报告《亚太海上安全：中
国与东海 ／南海的新兴秩序》 中也指出，“《公

约》的原则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其很大程度上脱

离了亚洲的实际背景。 《公约》缺乏对该地区历

史上主权间关系和朝贡关系的敏感，也忽视了

大多数亚洲国家痛苦的殖民经历。”⑤

其一，《公约》未能有效理顺与传统国际法

和历史事实的关系。 如《公约》虽有提到“历史

性所有权”“历史性海湾”，但对“历史性水域”
“历史性权利”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公约》解
决的是海洋权利的问题，但基于“陆地统治海

洋”的原则，海洋权利的明晰首先要解决主权归

属问题，而主权归属属于传统国际法管辖范围，
不在《公约》解释和适用的范畴。

其二，《公约》对海洋权利的规定加剧了争

端的复杂性。 《公约》生效前，南沙群岛内的岛

礁沙洲无论是何种法律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

在主权方面，经济利益不明显；《公约》生效后，
各种海洋地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决定了不同的海

洋权利，地缘经济价值凸现，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对南海油气资源的乐观评估，刺激了

部分声索国侵占岛礁、非法主张管辖海域、非法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傅莹、吴士存：“南海局势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首刊于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 ７５５ 期，人民网，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６ ／ ０５１６ ／ ｃ１００２－２８３５３７７９．ｈｔｍｌ。

戴秉国：“在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上的讲话”，中国

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７７７４６．ｓｈｔｍ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前言，参见傅崐成编校：《海洋法相

关公约及中英文索引》，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 页。
吴士存著：《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修订版）》，中国经

济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 页。
Ｋｕｎ－ Ｃｈｉｎ Ｌｉｎ， Ａｎｄｒｅｓ Ｖｉｌｌａｒ Ｇｅｒｔｎｅｒ，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ｕｌ． ２０１５， ｐ．２２．

文章来源：本刊官网www.pacificjournal.com.cn，请保护知识产权，从正规渠道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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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油气资源开采的行为。① 由于不少岛礁处

于沿海国依本土划设的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

内，由此产生了海域划界争端。 此外，联合国大

陆架界限委员会要求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前提交

２００ 海里外大陆架界限信息，成为当时加剧南海

局势的重要因素。
其三，《公约》的模糊性为后续分歧埋下隐

患。 围绕《公约》 的谈判异常艰难，从 １９７３—
１９８２ 年历经 ９ 年、１５ 次会议才最终达成。 在此

过程中，《公约》对一些问题保持模糊或者弹性，
对一些问题刻意回避，以便实现“最大公约数”。
这种模糊、弹性或者回避，使得不同国家对同一

问题可能存在分歧。 比如，对岛礁地位的确定、
对非群岛国群岛基线的划设等，都有不同看法。

其四，《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有不完善之

处。 《公约》非常重视争端解决机制，相关内容占

《公约》总篇幅约五分之一。 为了克服此前国际

法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公约》引入了“有强制

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虽然作为妥协设立了

“任择性例外”条款，将海洋边界划定、涉及历史

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执法活动等排除在

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之外，但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存

在被滥用的可能，为南海问题的“司法化”埋下

祸根。

１．３　 长期缺乏合理有效的涉及南海问题的经济

与安全合作机制，使得南海问题引发的矛

盾冲突未能得到有效抑制。

东南亚地区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但都不能

切实有效处理南海问题，这种机制缺失或失灵，
既反映在经济层面，也体现在安全层面。

经济层面是指未能就共同开发达成共识，也
未能有效遏止相关国家在争议区的油气开采活

动。 中国领导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针对中日领土争

议提出“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与菲律宾领导人交谈时倡导将此原

则适用于南海地区。 因此，中国很长时间里在南

海争议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活动非常克制，迄今

未在南沙争议海域实施油气开采。 但是，中方的

呼吁并未得到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 ２００５ 年，中

国、越南、菲律宾的油气公司签署《在南中国海协

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酝酿缓步推

进共同开发，也因受菲律宾国内政治斗争而夭

折。 双边或多边共同开发机制的缺失，使得单边

开发成为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政策首选。 有专

家称，“截至 ２００９ 年底，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沙附近

海域钻探油气井达 １ ０００ 多口，探得 ９７ 个油田及

含油构造、７５ 个气田及含气构造，其中位于中国

南海断续线内的油田有近 ３０ 个、气田有 ２５
个。”②除了油气资源外，各国围绕“渔权”的竞争

也长期存在。 与开发难度大、投入成本高的深

海油气开采相比，渔业问题关系到渔民日常生

计，关系到各国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对各国政府

南海政策的影响也很大。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杜特尔

特（Ｒｏｄｒｉｇｏ Ｄｕｔｅｒｔｅ）访华的一项重要关切和成

果，就是中方基于友好情谊“妥善安排”，允许菲

律宾渔民重返黄岩岛附近捕鱼。
安全层面指缺乏有效的对话平台与危机管

控机制，未能阻止相关国家武力侵占岛礁的行

为，而域内安全合作的缺失又为外部势力的介

入提供可乘之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越南、
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先后武力侵占部分南沙岛

礁，甚至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越南还侵占了 ５ 座

岛礁，使其所占南沙岛礁增至 ２９ 座。 中国政府

对有关国家的侵权行为进行了严正交涉，必要

时武力反击。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南海政策服

从服务于对东南亚的友好合作大局，特别是冷

战后迫切需要打开对东南亚外交的局面，加上

自身实力与资源的限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武

力侵权行为总体比较克制，地区层面也没有提

供处理相关冲突的机制。 此外，部分声索国试

图推动南海问题“东盟化”，将南海主权争端与

地区和平稳定相混淆，使问题更加复杂。 ２０００
年，中国与东盟举行非正式磋商，交换各自起草

１６

①

②

Ｌｏｕ Ｃｈｕｎｈａｏ，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ｂｙ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 Ｒａｆｉｑ Ｄｏｓｓａｎｉ， Ｓｃｏｔｔ Ｗａｒｒｅｎ Ｈａｒｏｌｄ， ｅｔ． ａｌ􀆰 ， Ｍａｒｉ⁃
ｔｉｍ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ｓ，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Ａ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Ｒ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 ｐｐ．４３－５８．

吴士存、朱华友主编：《聚焦南海———地缘政治、资源、航
道》，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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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海行为准则”（以下简称准则）文本，后因

难度太大转而于 ２００２ 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以下简称《宣言》），旨在为各方最终和平

解决争议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展示了各方和

平解决争端的良好意愿。 近年来，在有关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各方承诺全面有效完整落实《宣
言》，积极推进“准则”谈判磋商，中方还倡导将

主权争端与地区稳定相切割的“双轨思路”，应
该说是朝着正确方向的努力。

二、南海问题与秩序博弈交织共振

２００９ 年，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南沙

争端迎来新一轮升温期。 虽然美国宣称其在南

海岛礁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这并不意味着

其没有将南海问题纳入“亚太再平衡”战略下思

考；虽然美国并非是导致此轮南海问题升温的

唯一因素，但从时间与空间的“巧合”及后续事

态发展来看，美国的战略调整无疑起到了重要

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特朗普政府在亚太安全重

点议程排序时，虽然将南海问题相对后移（首要

关注朝核问题），但美政府南海利益和政策原则

有很大延续性，“中美战略竞合博弈存在长期

化、复杂化的前景。”①此外，由于中国自身维权

意志与能力的增强，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又

存在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

擦枪走火或者武装冲突。 因此，有关国家虽然都

积极推进南海地区军力存在，但主要策略仍是外

交、舆论和规则博弈，以“准则”、南海仲裁案等为

抓手给中国“划框设限”，而中国也通过积极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导“双轨思路”等予以回

应，各方围绕地区海洋规则展开博弈。 南海问题

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地区海洋秩序的解构与重

构，是当前南海问题的重要特征。

２．１　 地区海洋秩序方面，以中美较量为主线的

地区海洋秩序博弈，使得南海问题由领土

领海主权争端扩展为大国博弈，域外大国

加大介入力度，南海问题背后的大国较量

在增强。

中美围绕南海地区（当然也涉及东海）海洋

秩序的较量，既是双方力量格局在地区层面此

升彼降的结果，也是双方秩序观、安全观错位的

反映。 一是权力对比变化引发的担忧。 此轮南

海争端升温前，除了中国经济、军事等实力增强

牵动地区格局变化外，中国对南海地区的政治

影响力也相对上升。 特别是 ２１ 世纪头十年，与
美国深陷反恐泥潭、受制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两

场战争相比，中国对东盟的全方位合作如火如

荼，通过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实现地区稳

定，双边关系迎来了“黄金十年”。 此外，中国持

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综合国力稳步增强，国防

建设稳步推进，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战
略影响力不断提升。 显而易见，中国已成为改

变地区原有力量架构的主要推动力，并开始越

来越积极地行使其战略影响力，引起美国担忧。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２００９ 年出

任美国总统后，由“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
到“亚太再平衡”，既是对美国战略重心的“再平

衡”，对获取地区盟友信任的“再提振”，也是对中

国地区影响力崛起的对冲，而南海问题则是美国

实施此战略的重要抓手。 美国、日本基于自身利

益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加大插手南海问题的力

度，尤其在国际场合大肆渲染、炒作“中国海上威

胁”，使南海问题逐渐演变成大国的战略角力，折
射其对中国战略意图和力量增长的担忧。

二是安全观 ／威胁观的对立。 冷战时期，出
于美苏对抗大格局，美国还不时对中国“有所

求”、从而在南海问题上相对克制，冷战结束后，
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其全球霸权的挑战者。
南海地缘位置重要，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

枢纽，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首先要经过的

地区，也是美国运用其海上力量优势维护霸权

的重要舞台，自然受到两国格外的战略关注。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建国以来就非常重视“自由

运用海洋”权力，后来又将海洋霸权作为霸权体

系的重要支柱，强调对国际重要海域和咽喉要

道的控制。 对于中国来讲，无论是历史记忆还

２６

① 傅梦孜：“南海问题会否影响‘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
设？”《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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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实利益，来自海上的安全挑战事关国家主

权、安全，领土主权更涉及国内执政合法性问

题，故而对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布局和行动

非常警惕。 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南海地区构建

排他性的安全架构，①而中国则担心美国通过

“岛链战略”对华遏制，两者截然不同、彼此对立

的安全观，加剧了双方的安全困境。
三是秩序观的错位。 美国认为南海问题不

仅是中国与部分声索国的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
更是中国实力崛起撬动地区秩序的结果。 如果

中国在南海地区实现战略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地

区海洋秩序，挑战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美国海军

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Ｊｏｈ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认为，
“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在利用他们新获

得的海上力量，不仅推进他们的国家目标，还挑

战‘二战’后许多国家发展所依赖的行为准则和

规范。 我们应该将这种对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挑

战，视为对我们安全与繁荣的挑战，对所有支持

开放、公平架构的国家的安全与繁荣的挑战。”②

国务院时任助理国务卿帮办科林·威利特

（Ｃｏｌｉｎ Ｗｉｌｌｅｔｔ）也强调，“美国将继续扮演积极

和建设性的角色，维护和促进南海地区基于规

则的海上秩序”，并高度赞赏菲律宾单方面所提

南海仲裁案。③ 美方有学者认为，“中国选择性

地遵守国际法，或者延伸对国际法的解释来适

应其狭隘的国家利益。”④

具体到政策实践，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从“相对中立”到“暗中操盘”再到“公然操刀”。
军事上，美国与菲律宾签署《加强防卫合作协

议》，强化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全面解除对越

南武器禁运，剑指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通过

“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 “东南亚海上执法倡

议”，强化地区国家的军事和海上执法能力。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以来，美国通过高调在部分南海岛

礁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仅 ２０１７ 年 ５—８ 月就

三次进入中国南沙和西沙群岛有关岛礁海域开

展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和

海洋权利，同时强化符合其意志的海洋秩序。
外交上，美国国内对华强硬派走强，不少人将南

海问题视为中美关系的“试金石”，将中国的南

海政策视作检验其是否和平崛起的 “石蕊试

纸”，通过官员表态、听证会、发言人谈话等形

式，在双边以及多边场合（如香格里拉对话会

等）批评指责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鼓动日本、
澳大利亚乃至欧盟、东盟共同对华施压。 特朗

普上台后，美战略界纷纷为其南海战略建言献

策，主基调是对华强硬。 规则上，美国批评中国

的“断续线”主张“不合法”，指责中国的岛礁建

设“改变现状”，敦促中国加快“准则”谈判，并
举着维护航行自由、反对南海“军事化”的旗帜

批评中方。 美国还大力支持菲律宾阿基诺（Ｂｅ⁃
ｎｉｇｎｏ Ａｑｕｉｎｏ Ⅲ）政府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强
调仲裁结果的“约束力”，敦促中方遵守仲裁结

果，明里暗里批评中国“不遵守国际法”。
作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重要支柱，日本

对美国的南海政策亦步亦趋，在外交、法理、军
事等多个层面不断加强对南海的介入力度。 特

别是 ２０１５ 年以来，日本对南海问题的炒作和关

注“异乎寻常”，在国际场合上大肆抹黑中国，指
责中国威胁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自由，指责中

国破坏海洋法治。 日本在 ２０１０ 年国内生产总

值被中国反超之后“心理不适”增加，希望通过

一些规则来约束中国，南海争端的激化为日本

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很大程度

上是基于对华博弈或中美日三边关系，一方面

３６

①

②

③

④

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４ 月三次赴

美，利用国际会议、实地调研、培训班等机会，与美国海军分析中

心、国防大学、参议院外委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等机构学者交流，发现美方非常担心中国利用

不断增长的实力“控制南海”“构建排除美国的地区安全架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ｍｉｒａｌ Ｊｏｈｎ Ｍ．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Ｕ．Ｓ． Ｎａｖｙ Ｃｈｉｅｆ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７ Ｎａｖｙ Ｂｕｄｇｅｔ”， Ｍａｒ． １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ｅｎａｔｅ． ｇｏｖ ／ ｉｍｏ ／ ｍｅｄｉａ ／ ｄｏｃ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０３ － １５ － １６．
ｐｄｆ．

Ｃｏｌｉｎ Ｗｉｌｌｅｔｔ， Ｄｅｐｕ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Ａｒｍ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ｅａ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 ｏｎ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ｕｌ． ７， ２０１６， ＨＨＲＧ － １１４ － ＦＡ０５ －
Ｗｓｔａｔｅ－ＷｉｌｌｅｔｔＣ－２０１６０７０７．ｐｄｆ．

Ｔｒａｖｉｓ Ｔａｎｎｅｒ，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
ｐｏｒｔ， Ｎｏ．５７， Ａｐｒ． ２０１６， 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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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５ 卷

通过挑起南海争端、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

系，缓解其在东海方向的压力，甚至呼应其在台

海方向上的动作，另一方面，通过在南海问题上

帮助美国分担更多的安全责任，换取美国在东

海方向上对日本更大的安全保障。 澳大利亚和

印度也希望借插手南海问题提升自己在地区海

洋秩序中的话语权。 比如，印度总理莫迪（Ｎａ⁃
ｒｅｎｄｒａ Ｍｏｄｉ）２０１４ 年上台首次参加印度－东盟峰

会即提出将“向东看”提升为“向东干”，２０１５ 年

新版海洋安全战略更是在“首要利益”中增加

“主要海上航道、重要能源资源利益的地区”“新
加坡、巽他、龙目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等。① 因

此，印度在南海问题上也更趋活跃，对华批评乃

至防范色彩加重。②

２．２　 南海问题本身的秩序安排方面，各方围绕

相关机制和秩序安排的博弈在增强，围绕

南海问题相关规则“建章立制”的争夺在

加剧。

一是共同开发机制方面。 目前，南海争端

各方围绕共同开发的分歧较大，对油气资源共

同开发的区块及合作模式都有不同看法，对渔

业资源的共同开发与管理也是摩擦不断。 为了

促进同地区国家的合作，中国领导人 ２０１３ 年提

出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强调“东南

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

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

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

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③

海上丝绸之路的本质是强调发展合作，题
中应有之意是缓解南海问题对地区经济合作的

冲击。 但是，由于南海争端的存在，不少东南亚

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存有疑虑，甚至将之与南

海问题挂钩。 有越南舆论指责中国 “２１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倡议带有多种政治内涵，其目的是

实现使中国成为海上超强国家的目标，挑战美

国的‘独尊’地位”。④ 越南于 ２０１２ 年通过《越
南海洋法》，公然把西沙和南沙群岛纳入其“主
权”和“管辖”范围，对发展海洋经济、加强海洋

管理和保护等做出全面规定；２０１４ 年公布的《至
２０２０ 年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

护战略及 ２０３０ 年展望》则强调海洋资源的开发

利用。 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也根据自身国内

法和自身利益开发南海资源。
与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相比，各方围绕渔业

资源和捕鱼权的竞争同样激烈，近年来也出现

多起案例。 ２０１２ 年中菲黄岩岛对峙事件，起因

就是菲律宾军人武力逮捕中方渔民；２０１５ 年以

来印度尼西亚实施“沉船政策”，炸毁数十艘邻

近国家的渔船，甚至单方面废止《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海洋事务与渔业

部关于渔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 ２０１３ 年续

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和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海洋事务与渔业部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有

关促进捕捞渔业合作的执行安排》 （ ２０１４ 年

签），加剧地区渔权之争。 此外，共同开发的区

域划设问题与断续线性质和历史性权利内涵密

切相关，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请的南海

仲裁案，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贬低南沙岛礁

法律地位、缩减中方在南沙海域的海洋权利，进
而使其能够从本土划设 ２００ 海里专属经济区，
扩大其单边开发的海域。

二是争端解决方式方面。 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争端有三种解决方法：军事、法律和政治途

径。 对所有南海周边国家来说，军事手段都是

迫不得已的最后选择，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偶发

的低烈度冲突，但各国都将和平解决争端作为

首要选择。 国际上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办法是

政治手段为主、法律手段为辅，但近年来，南海

争端各方围绕政治解决还是法律解决的分歧在

扩大，尤以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起仲裁

４６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Ｎａｖｙ），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ｅａ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５， ｐ．３２．

楼春豪：“印度莫迪政府南海政策评估”，《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第 ４１－４８ 页。
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民日

报》，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４ 日。
“Ｂｅ Ｋｅｅｎｌｙ Ａｌｅｒ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ｕｎ．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 ｃｏｍ ／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７４６－ｂｅ－ｋｅｅｎｌｙ－ａｌｅｒｔ － ｔｏ－ｃｈｉｎａｓ－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ｒｏａｄ－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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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甚。 中方基于自身经验和南海争端复杂的情

势，始终坚持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强调

“在领土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

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不接受任何诉诸第

三方的争端解决方式”。① 在相当长时间内，中
方同有关国家的双边声明中不断重申此主张，
得到其他争端方的认同。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中国同

东盟 １０ 国共同签署《宣言》，各方承诺“根据公

认的国际法原则，包括 １９８２ 年《公约》，由直接

有关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

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争议，而不诉诸武

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② 但菲律宾阿基诺政府罔

顾双边和多边文件中有关谈判磋商解决南海争

端的内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单方面提起仲裁，③使

南海问题更趋复杂化。 不过，美国国内也有不

少学者认识到仲裁案根本解决不了南海问题。④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２ 日，南海仲裁案最终结果公

布，不少内容都明显涉及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
超出了仲裁庭的管辖权，且无论在程序上还是

实体审理中都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性。 仲裁结果

甚至对美国、日本的海洋权利也造成了潜在的

冲击，前者如金曼礁、后者如冲之鸟礁。 仲裁结

果公布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出了不和

谐杂音，但中、菲作为当事国保持了克制。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中国重申“愿继续与直接有关当

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
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菲律宾杜

特尔特政府也保持克制，表达了改善双边关系

的意愿；７ 月 ２５ 日，中国－东盟外长会发表《关于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

明，重申“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

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领土和管辖权

争议，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⑤７ 月 ２８
日，东盟地区论坛主席声明未提及南海仲裁案。
同年 １０ 月下旬，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也
是其就任总统后首次出访东南亚地区外的国

家，足见其对改善和发展中菲关系的重视。 会

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重申争议问题

不是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部。 ……由直接有关主

权国家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

领土和管辖权争议。”⑥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中
国－菲律宾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

召开，同年 ７ 月 １２ 日，菲律宾外交部发表仲裁案

一周年声明，强调“主权争端应该通过与友好邻

国关系相一致的精神予以解决”，⑦可见中菲双

方都将事实上搁置仲裁案，双边关系实现“华丽

转身”。⑧

三是争端解决行为体及进程方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王毅外长在中国东盟外长会上赞成并倡导

“双轨思路”，即有关具体争议应由直接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

协商和平解决；南海和平稳定由中国和东盟国

家共同加以维护。 “双轨思路”既聚焦南海争端

本质，又回应地区和平稳定的关切，强调反对外

部力量介入是处理南海争端的合理途径。 与之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坚持通过谈判

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ｚｆｂｐｓ ／ ｇｆｂｐ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４８３６１９ ／ １４８３６１９．
ｈｔｍ。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 ＿ ６７３０８５ ／ ｚｚｊｇ ＿ ６７３１８３ ／ ｙｚｓ ＿ ６７３１９３ ／ ｄｑｚｚ ＿
６７３１９７ ／ ｎａｎｈａｉ＿６７３３２５ ／ ｔ８４８０５１．ｓｈｔｍｌ。

虽然菲律宾方面费尽脑汁，精心包装，试图将所述事项包

装成与主权和海洋划界不相关的事项。 但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在马尼拉

举行的第 ２５ 届东盟外长会议发表《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宣言》，
表示“南海问题涉及直接相关各方之间主权和管辖权的敏感问

题”，任何将南海问题蓄意切割的行为都违背了此精神。 “ １９９２
ＡＳＥＡ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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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ｐｅｒ， Ｎｏ．８， Ｍａｙ ２０１６； Ｍｉｒａ Ｒａｐｐ－Ｈｏｏｐｅｒ， Ｈａｒｒｙ Ｋｒｅｊｓａ， Ｒｅｅ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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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国家外交部长关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

方行为宣言》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共和国联合声明》，中国外交

部网站，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ｇｏｖ．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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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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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中菲关系‘华丽转身’这一年”，环球网，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ｈｕａｎｑｉｕ． ｃｏｍ ／ ｈｑｐｌ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１０９７８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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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越南、菲律宾等竭力将南海争端多边化、
国际化，它们加强与美国、日本的海上安全合

作，并获得美日大量军事和海上执法援助，同时

在外交上也主张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南海问题。
台湾当局不甘落寞，历届政府都鼓吹多边磋商，
要求参与多边解决机制，欲借此提升其在南海

问题上的能见度和话语权。 美国、日本等域外

力量也对南海问题“格外关注”，为“制衡”中国

的南海政策出谋划策并亲自介入，①增加南海问

题的复杂性。
此外，近年来，美国不断就“准则”进程向中

方施压，欲打破中方主动磋商进程的局面。 东

盟国家出于对中国岛礁建设、海上执法等行动

的担忧，签订“准则”的紧迫心理更强，在双边和

多边场合不断呼吁加快“准则”磋商进程，有的

东盟国家怀疑中国“以拖待变”，故意提高“准
则”磋商难度来延缓进度。 实际上，中国坚持

“合理预期、协商一致、排除干扰、循序渐进”原

则。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中国和东盟国家完成

“准则”框架谈判，同年 ８ 月 ６ 日，中国－东盟外

长会上，各方一致同意通过“准则”框架文件。
这一成果“是各方共赢而非‘你输我赢’，有利于

保持和促进南海局势趋于缓和的积极势头”。②

但是，“准则”下一步案文磋商仍会面临巨大阻

力，各方围绕“准则”的约束性、开放性、争端解

决机制等问题的博弈不会停息。

三、地区海洋秩序的构建与

南海问题的解决

在可预见的未来，南海问题难以得到根本

解决，大国围绕海洋秩序的博弈不会消失，各方

围绕地区海洋秩序建构的博弈不会停止。 但南

海局势的恶化对所有相关方都不利，即使是试

图挑起地区矛盾的域外国家，最终也将是“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各方需要认真评估现有地

区秩序的不足与有待完善之处，在理念对接、利
益分配、机制构建等方面相互合作，建构更加公

正、适应地区形势的海洋秩序，把南海建设成为

和平之海、友谊之海与合作之海。

３．１　 增强战略互信，宣扬新型海洋安全观。

南海争端的长期存在反映了中美、中国－南
海声索国之间战略互信的不足，背后是传统地

缘政治理念和马汉（Ａｌｆｒｅｄ Ｔｈａｙｅｒ Ｍａｈａｎ）式海

权思维在作祟。 根据马汉的海权思想，海洋权

力（Ｓｅａ Ｐｏｗｅｒ） 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

历史的主动权。”③虽然国际上海权战略思想不

断经历演变、发展，英国海洋战略学者杰弗里·
蒂尔（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Ｔｉｌｌ）提出了“后现代海军”，中方

也积极倡导和平、合作、和谐的海洋安全观，但
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政治现实仍深受传统海权

思想的影响。 具体到南海争端上，无论是美日

还是地区相关声索国，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地缘

政治和竞争性海权的视角审视中方的维权举

措，催生了“中国海上威胁论”。 在中国稳健崛

起且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目标的大背景下，其他

国家的担忧与质疑是难以避免的。 与其说战略

互信的缺失来自于实力上的差距，不如说来自

于意图上的误判，南海相关各方应跳出南海看

全局，秉持新的海洋安全观，深化地区海上安全

合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坚持用和

平方式、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

定”，④李克强总理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访问希腊时也提

到，“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呼吁“塑
造根植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海洋文明”⑤，应该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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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艾·塞·马汉著，蔡鸿幹、田常吉译：《海军战略》，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年，第 ｖｉｉ 页．

习近平：“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

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

作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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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阐述了中方的海洋安全观。 海洋兼具资源属

性、交通属性、信息交流属性和疆土属性，①除了

疆土属性有较强的不可调和性外，其他属性都

需要通过彼此合作来予以实现。 中方希望通过

增强海上合作、构筑海上命运共同体，为南海争

端降温去热。 中方应积极倡导和平、合作、和谐

的新型海洋观，加强在海洋法、海洋环境保护、
海上力量运用等方面的研究与参与，为建立更

加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贡献力量，同时也是为

推进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提供规则和制

度保障。

３．２　 妥善处理《公约》与习惯法和国际实践的

关系。

领土主权属于传统国际法管辖范围，不属

于《公约》解释与管辖范围之内，但《公约》作为

“海洋宪章”在维护海洋秩序方面也有着不可替

代的地位。 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

海仲裁案，其非法、不公的裁决结果（特别是对

管辖权的扩权滥权）对现存国际海洋法秩序造

成冲击，同时也暴露了《公约》有待完善之处。
中国需要加强对《公约》的阐释和完善，对一些

模糊的地方提出自己的合理解释，并寻求国际

社会的支持。 当然，前提是加强国内的海洋法

人才队伍建设，做好相关论证工作。 正如有学

者指出，“解释、应用、创新国际海洋法不仅是维

护中国海洋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参与国际海

洋秩序，作出负责任贡献的需要。 中国应该广

泛参与到争端解决、公海管理、岛屿法律地位等

国际海洋法的具体构建中去……积极参与国际

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海洋机制

的工作，从人力、物力和智力方面为国际海洋机

制的运行提供不可或缺的支持和帮助。”②

３．３　 着力推动海洋治理机制建设，分层分类推

进海洋事务合作机制。

一是危机管理机制，短期应重点推进，避免

相关热点问题干扰海上合作。 基于 “双轨思

路”，通过推进“准则”谈判、探索南海联合巡航、
尝试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等方式，携手维护

南海地区总体稳定。

二是功能性合作机制。 在人道主义救援、
海上搜救、打击海盗、海上反恐、打击海上跨国

犯罪等领域加强合作，中方可以提供相关资金、
技术支持。 此外，推动海洋开发合作机制，利用

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丝路基金等，为港口

基建、渔业、海洋旅游等提供融资支持。 继续深

化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双边海

上合作机制，让其发挥应有的功能，为中国与南

海周边国家合作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此外，
中国倡导的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强调共

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之路，且将东南亚地

区作为重点合作区，理应成为深化中国与地区

国家海上功能性合作的载体。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不仅应该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更应该

有安全构想，将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结合在一

起”，以促进中国与南海地区国家合作、降温南

海局势。③

三是共同开发合作机制。 共同开发难度很

大，国际上已有的 ２０ 多例共同开发案，虽然在

地理范围上基本涵盖各大洲，但却无一例外都

是双边国家之间的案例，迄今尚无一例多边国

家海上共同开发案。 虽如此，在南海资源开发

问题上，除了共同开发别无他法。 相关各国可

探索将“主权”和“治权”适度切割，在主权各表

的情况下，推动治理合作，加快共同开发。

编辑　 李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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